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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茂林區國土計畫說明與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10月 12日（星期一）上午 10點 

貳、 地點：鳳山農會茂林辦事處 1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廖科長益群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紀錄：劉虹妙 

伍、 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意見 

（一） 高雄市范織欽議員： 

1. 去年提出土地建地不足問題，今天並無聽到相關說明。 

2. 規劃單位應找部落地方幹部和區公所進行實地探勘範圍。

目前茂林聚落建築已達飽和，故在第二水田部落 132線

下方那邊河床附近有 30戶左右農舍建築需要到第二水田

那邊去蓋農舍，那邊聚落大概有 30戶，在部落 132線下

方那邊河床的地方。在情人谷靠近瀑布那邊大概也有 3、

4戶，但是都沒有申請建造蓋農舍。 

3. 道路左右 50公尺以內的範圍是否可以蓋房子、建地或變

更建地？不清楚這些規劃可以如何使用？故政府單位應

該與部落多做說明。 

4. 為了不適宜地方受到開發濫用，所以全面調查規劃。但

哪些是適宜與不適宜，我們地方不是很了解，未來公部

門說明時，希望可以確實說明，才能提出即時的建議。 

5. 今天要開國土計畫說明會市議員助理不知道，是聽廣播

才知道的，應該確實讓居民知道才能落實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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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茂林是我們的行政中心，除了有一個新開發的溫泉，第

二水田那邊又有一個情人谷瀑布，茂林有紫斑蝶，周邊

也有許多藝術空間，希望可以將整個水田以及瀑布納入

規劃範圍，因為居住已經飽和，現在房子非常的雜亂，

希望土地可以開放擴大規劃範圍。 

7. 因為溫泉已經變成遊憩用地，周圍是否也可以規劃成遊

憩用地，而納入規劃的範圍，變更為遊憩用地或是建地。 

8. 濁口溪河川周邊有很多原住民保留地，這些土地政府租

賃來建造，而剩下的零碎土地無法耕種，請問政府是有

任何規劃嗎？還有土地被水災沖毀那政府該如何處理？ 

（二） 茂林區代表江世平 

1. 今天所講的議題去年也講過，去年也提過這個範圍裡面

是否要增大，這個範圍有沒有經過部落開會同意，去年

的議題變成現在的議題，何時才會去執行？ 

2. 茂林里這邊比較關心的是溫泉周邊 50公尺以外的聚落範

圍裡面要劃定這個城三或農四的部分，目前溫泉這個區

塊是變更為遊憩用地的，溫泉周邊的土地的使用狀況並

沒有規劃進去，但未來觀光開始附近勢必會進行建築，

所以希望可以納入規劃當中的聚落範圍。 

3. 請市政府未來召開說明會，可以找我們溫泉周邊的這些

地主一起說明，關於他們土地的規劃以及變更。 

（三） 茂林里村民（前鄉長） 

1. 第一個問題，我們茂林區居住已經是飽和的狀態。第二

個是原民區要走向觀光，要如何解決現在這些限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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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未來在下一次說明會前，務必要蒐集好我們居民

的問題，讓我們原民區未來的生存與開發有一線希望。 

2. 茂林有一個舊部落，希望可以納入進去規劃。 

3. 今天參與的當地居民不多，希望這樣好的政策說明會，

可以落實宣傳通知，讓我們的村里長、部落代表、頭目

及耆老都可以來參加了解。 

（四） 茂林代表會秘書 

1. 建議部落可以組成一個規劃小組，快速去聯繫回報部落

意見，讓市政府了解部落的問題，也請部落宣導要多出

席，才能確實了解部落民眾的需求與問題。 

2. 剛剛在聽法令的解說時有很多還不是很理解，更何況未

來要到部落去說明，希望公所可以製作成我們當地聽得

懂的版本到部落去說明。 

3. 原保地好幾個法綁來綁去，什麼都被限制，但我們只是

要一個生存，就是我們所謂的居住正義，而原住民地區

簡化建築管理辦法是不是透過議員可以去幫我們建立爭

取，希望日後解說可以更簡化直白的說明。 

4. 目前劃設範圍僅是我們茂林居住的1/10，以前我們祖先

居住的地方都沒有規劃到，舊部落、萬山或是鬼湖，可

否有些方式做適度的開放開發。 

二、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剛剛提到第二水田可否納入規劃部分，因市政府目前所提

供的示意圖為初步規劃方式，最後確認一定要有市政府的原

民主管機關確認過，而這確認必須跟部落說明，以及部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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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是否都有相關處理得宜，所以明年本會會向內政部爭取

經費予市政府，並請市府至部落裡面去做後續的說明。 

（二） 請市政府屆時跟部落說明時，國土功能分區圖對部落居民

在辨別現況是有困難的，故要麻煩把當地航照圖拿出來放在

一起對比，將航照圖當底圖，國土功能分區圖在上面，然後

將國土功能分區圖的飽和度調低一些，這樣民眾才能快速及

清楚的了解。 

（三） 關於建地不足的問題，未來規劃的城三、農四將能有效解

決，城三不用申請使用許可就可以申請建照，農四只要簡單

地提出申請使用許可，不用像現在繁複的申請流程費時費

力。 

（四） 市政府現在所呈現的是初步畫出來的國土功能分區圖，之

後會更詳盡的實地到部落去調查，並且向各位部落族人說明

範圍，如果有什麼遺漏之處可以提出來修正調整，所以請各

位之後說明要踴躍出席參加，將部落的意見反映給規劃單

位。 

（五） 居住土地稍微擴大這件事情，因為去年農四劃設條件用方

案一的方式盤點下來之後，所以今年跟內政部討論增加兩個

方案的劃設方式。而三個部落都有非常密集的非農林使用情

況，就可以採用方案二的方式劃為農四，擴大居住範圍，但

是屬於國保一、二條件的範圍，原則上如果要做住宅使用，

市政府未來需先訂定管制規則去處理，所以到時候劃設的方

式，會再去跟部落做說明討論，選擇對部落最有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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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溫泉周邊如果符合農四劃設條件可列入規劃，如果是市政

府早就核定溫泉開發區，可能會列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之二

類，使用強度比農業發展區第四類高。 

（七） 溫泉周邊變更編定會按照興辦事業計畫考量，若這次興辦

事業再提溫泉的計劃開發，沒有規劃放進去，那未來國土計

劃有可能在做這一部分的考量，或交由地政局第三階段再做

回應。 

（八） 河川區域部分，本會在三、四年前跟水利署研商增訂，就

河川區域種植規定第16條規定，如果原住民族土地劃入河川

區域，現況原住民種植使用不符合規範，河川局應該協助變

更種植種類或輔導措施因應。 

（九） 為解決建地不足的問題，現階段可依非都市土地管制使用

規則第45、46條與46條之1規定，申請變更編定為建地，其中

第46條跟第46條之一是由公所提出興辦事業計畫，這是現階

段可以處理的問題。 

（十） 建築法第 99-1條規定授權由縣市政府訂定簡化的建管規

定，新竹縣政府於 6月間訂頒簡化辦法，高雄市政府建管單

位可以朝此方向進行訂定。 

三、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 現階段先用農四劃設方案一作通案性的原則，而在下一階

段劃設國土功能分區的時候，會再去針對地籍的資料去做盤

點，便可以知道具體的範圍。 

（二） 本局是先針對鄉村區劃為城三，關於大家所提到的零星的

族人居住地是否可以劃入城三或是農四可以再討論，地方族

人這邊提供需求，納入評估是否可擴大現在劃設的範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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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剛剛所提到的第一水田跟第二水田部分，族人這邊提供我

們一些資料以及更具體的範圍。下一階段也會到地方去做調

查及說明會。 

四、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一） 青山部落的部分，去年在劃分的時候是還沒有青山部落這

部分，那我們回去會再作確認。 

（二） 現在是國土計畫第二階段的說明，第三階段要讓族人們選

擇三個方案那一個對自己的部落是最好的方案，為了尊重每

個部落的權益，選擇對他們部落最好的方式去做劃設。 

（三） 長期大家一直反應土地與建地不足的問題，國土計畫未來

劃城三跟農四，就要去比較他們的優缺點到底哪個比較好。

劃成城三就是最好的嗎？有些土地都劃成城三這樣未來若是

有務農的需求會不會影響到農委會的補助問題？這些都是需

要再去多方比較了解後，了解自己的需求以及權益。 

（四） 地政局將負責第三階段要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圖，剛剛看到

的是我們都發局委託專業團隊初步劃設的，地政局未來會針

對高雄市各個部落去作說明，未來清冊要出來，將這三案的

範圍劃出來給各位看，三個方法出來的範圍可能是不一樣的，

部落不定時召開的部落會議，我們也可以去每個部落開說明

會，再透過部落的的力量統整這些問題到區公所，再到我們

市府的原民會。 

（五） 短期一直在講建地不足的問題，可以參考非都市土地管制

使用規則第45條和第46條規定，原住民個人或由公所可以申

請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能解決建地不足的問題。 







高雄市茂林區 國土計畫部落意見蒐集及說明

簽到冊

一丶 時間：109年10月12日上午10時00 分至 12時00 分

二、 地點：高雄市鳳山農會茂林辦事虞l模會蟻室（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 1 鄰 16 號）

三、出席人員／單位：

出席單位 職稱 姓名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

規劃推動辦公室 ； `  
臼遶 喊 五1約

蜀遘 浸且几
｀ 《＾的










